
新竹縣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結果抽驗作業執行方式~流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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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抽驗日程表、抽驗結果及宣導資料可至本府網站（www.hsinchu.gov.tw）右下角「府內各單位」請點選「工務處─便民服務─ 
    表單下載─使管類」項下查詢，除抽驗不符合者外，不另行文通知。 

有關本縣 108~109 年度轄管區域內之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竣工檢查、安全檢

查相關業務，業已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4第 2 項規定，委託經內政部營建署指定之檢

查機構(共計九家協會)為之，並公告在案。 

本府逐月按各檢查協會呈報之安全檢查月報表資料，依設備年限分別彙整成表格，以簽呈

方式請長官按《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結果抽驗作業方式》規定之比例

勾選（如遇有與前一年度重複者則重選），再由承辦人安排其抽驗行程(日程表以公文寄出；

並於本府網站上公告且提供下載)。 

另請原發證協會轉知各受檢設備之維護保

養廠商派員配合檢查作業，並請該廠商先行

轉知受檢場所昇降設備管理人日程。 

請第三單位(即非核發該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檢查機構) 依

日程表指派非受檢廠商之專業檢查員 1 員到場檢查（執行 1

日），並將出席專業檢查員之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

檢查證號及連絡方式，傳真或電郵至本府承辦人，俾供辦

理後續相關事宜及委員出席費之申請。 

受檢場所昇降設備管理人及專業廠商於抽驗是日派員配合，提供維護保養契約及定期維護保養紀錄備以查驗，另

專業保養廠商務必備妥該設備相關資料、檢查工具。現場需備妥測試法碼或等重物體，準時會同第三單位之委員

配合辦理抽檢作業。專業廠商拒不配合者，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理後續處分事宜。 






